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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

也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

长、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 

同时，合同定价模式为参考上一季度主要稀土原材料均价的调价模式，因此

稀土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也会对合同金额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合同的顺利履行预计将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一、合同签署概况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力永磁”）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签订了《磁

钢采购框架合同》。在此框架内，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与西安中车永电

捷力风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下简称“西安中车”）签订了《采购合同》；

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与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车”）签订了

《物资采购合同》。 

上述合同 2021 年第二季度总金额（不含税）为 36,174.12 万元，第三季度和

第四季度合同总重量为 2,223.99 吨，合同价格按约定的调整机制核算。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合同名称 期间 
产品

名称 
采购总金额/重量 价格 

金风科技 
《磁钢采购框

架合同》 
2021.4 月—12 月 

磁钢 
- 

金风科技与

公司双方按

照《框架合西安中车 《采购合同》 2021 年第二季度 22,497.35 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第三季度 718.38 吨 同》约定的单

价及调价机

制确定的价

格 

2021 年第四季度 599.50 吨 

江苏中车 
《物资采购合

同》 

2021 年第二季度 13,676.77 万元 

2021 年第三季度 308.28 吨 

2021 年第四季度 597.83 吨 

 

二、合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与关联方金风科技签订 2021 年度

框架合同不超过 120,000.00 万元。在上述框架合同项下，预计与金风科技及其附

属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8,495 万元，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中车”）下属企业和南京汽轮电机长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汽轮”）的比照关联交易金额为 111,505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

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

查意见。以上事项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签订的合

同在上述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内，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99937622W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武钢 

注册资本：422,506.76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7 号 

成立时间：2001 年 03 月 26 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03 月 2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技术引进与开发、应用；建设及运

营中试型风力发电场；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有关风机制造、风电场建



设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与相关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2）西安中车永电捷力风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西安中车永电捷力风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722868346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段志强 

注册资本：64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景北路 15 号捷力大厦八层 

成立时间：2000 年 06 月 30 日 

营业期限：2000 年 06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开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销售；计算机控制系

统设备研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销售；电子技术的技术咨询；机电产品的

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维修、销售；金属材料的研发、销售；仪器仪表、普通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

货物、技术除外）；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

销售；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设计安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技术转让；场地租

赁、房屋租赁、机电设备的租赁。 

（3）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8256431745XW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申廷国 

注册资本：39217.098242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金海路 111 号 

成立时间：2010 年 10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10 年 10 月 21 日至 2030 年 10 月 20 日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机及其配件、电动车辆驱动系统、储变电系统、工业电

机及变压器、电气自动化及系统集成产品、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研究、开发、制造、



销售、技术服务与咨询；风电场建设及运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金风科技之全资子公司金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其持有公司股份 36,710,200 股，占总股本比例 8.50%。公司与金风科

技及其附属公司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与西安中车、江苏中车不存在关联关系。2018 至 2020 年，关联方金风

科技与公司签订框架合同，由公司向金风科技及其附属企业供应磁钢产品。框架

合同约定了产品的技术规格和质量标准，以及采购单价、采购数量和采购总价等

信息。金风科技根据其自身与中国中车下属企业和南京汽轮的风力发电机采购合

同，将相应的磁钢采购总数量的部分划给中国中车下属企业和南京汽轮采购。金

风科技指定采购模式下，在与金风科技签署的框架协议范围内，公司向中国中车

附属企业及南京汽轮的销售比照关联交易披露。 

3、最近三年在金风科技框架合同项下发生的购销金额 

年份 交易类型 收入金额（万元） 
占当年主营业务

比例 

2018 年 
关联交易 1,513.00 1.18% 

比照关联交易 30,963.37 24.15% 

2019 年 
关联交易 3,559.06 2.18% 

比照关联交易 63,423.04 38.91% 

2020 年 
关联交易 6,941.45 3.03% 

比照关联交易 64,286.66 28.09% 

4、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金风科技、西安中车、江苏中车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

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 

四、合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与金风科技签订的《磁钢采购框架合同》 

1、合同主体 

合同名称：《磁钢采购框架合同》 

买方：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 



钕铁硼磁钢 

3、合同价格及支付 

合同价格及调整机制按本合同约定条款执行，其中合同定价模式为参考上一

季度主要稀土原材料均价的调价模式，具体执行数量按照江苏中车、西安中车、

南汽轮与公司签订的执行数量为准。  

付款时间及方式： 

（1）到货款：产品到达买方指定交货地点，买方验收合格并收到相关单据，

且财务发票入账后 90 个自然日内，支付发票总价的 95%，付款方式为电汇、承

兑、融资或其他； 

（2）尾款：产品到达买方指定交货地点（或竣工）满 365 自然日，无质量

问题，支付发票总价的 5.00%,付款方式为电汇、承兑、融资或其他； 

4、合同有效期 

本合同有效期为 2021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二）公司与西安中车签订的《采购合同》 

1、合同主体 

合同名称：《采购合同》 

买方：西安中车永电捷力风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卖方：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 

钕铁硼磁钢 

3、合同价格 

2021 年二季度采购金额（不含税）为 22,497.35 万元。第三季度及第四季度

采购重量分别为 718.38 吨、599.50 吨，采购价格按金风科技与公司签署的《框

架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及调整方式执行。 

（三）公司与江苏中车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 

1、合同主体 

合同名称：《物资采购合同》 

买方：江苏中车电机有限公司 

卖方：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 

钕铁硼磁钢 

3、合同价款、数量信息 

2021 年二季度采购金额（不含税）为 13,676.77 万元。第三季度及第四季度

采购重量分别为 308.28 吨、597.83 吨，采购价格按金风科技与公司签署的《框

架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及调整方式执行。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已实现向金风科技、江苏中车、西安中车以

及南京汽轮的销售金额为 17,437.43 万元； 

（二）2021 年第二季度，公司与江苏中车、西安中车已签署合同总金额（不

含税）为 36,174.12 万元； 

（三）2021 年第三季度，公司与江苏中车、西安中车已签署合同总重量为

1,026.66 吨； 

（四）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与江苏中车、西安中车已签署合同总重量为

1,197.33 吨； 

上述合同价格按约定的调整机制执行，公司预计上述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六、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也

可能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导致合同延缓履行、履约时间延长、

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同时，合同定价模式为参考上一季度主要稀土原材料均价

的调价模式，因此稀土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也会对合同金额产生影响。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金风科技签订的《磁钢采购框架合同》 

2、公司与西安中车及其附属企业签订的《采购合同》 

3、公司与江苏中车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4 日 


	一、合同签署概况
	二、合同的审议程序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四、合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与金风科技签订的《磁钢采购框架合同》
	（二）公司与西安中车签订的《采购合同》
	（三）公司与江苏中车签订的《物资采购合同》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七、备查文件

